
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四十七條、第四

十八條之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七條 各土地使用

分區除依本法第八十三

條之一規定可移入容

積、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

十一條與第五十條、水利

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可移

入容積及增額容積外，於

法定容積增加建築容積

後，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一、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之地

區：建築基地一點五

倍之法定容積或各

該建築基地零點三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

其原建築容積。 

二、前款以外之地區：建

築基地一點二倍之

法定容積。 

前 項 所 稱 增 額 容

積，指都市計畫擬定機關

為引導都市朝向大眾運

輸導向發展，及配合公共

建設計畫之財務需要，於

變更都市計畫之指定範

圍內增加之容積。 

本市已核准之建造

執照，除發給使用執照或

依法註銷其申請案外，在

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

地板面積情形下，得以原

核准基地範圍或合併建

築基地申請變更設計，不

受第一項限制。 

第四十七條 各土地使用

分區除依本法第八十三

條之一規定可移入容積

外，於法定容積增加建築

容積後，不得超過下列規

定： 

一、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之地

區：建築基地一點五

倍之法定容積或各

該建築基地零點三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

其原建築容積。 

二、前款以外之地區：建

築基地一點二倍之

法定容積。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

年七月一日前已核發之

建造執照，除發給使用執

照或依法註銷其申請案

外，得以原核准基地範圍

及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

樓地板面積情形下，申請

變更設計，不受前項限

制。 

一、考量現行累計計算獎

勵容積上限，即未包含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

施辦法、古蹟土地容積

移轉辦法、考古遺址土

地容積移轉辦法及水

利法第八十二條所定

之「可移入容積」，爰

參酌都都市計畫法新

北市施行細則第四十

七條及都市計畫法桃

園市施行細則第四十

二條規定修訂第一

項，以資明確。 

二、現行規定計算獎勵容

積上限時，僅排除依本

法第八十三條之一授

權訂定之都市計畫容

積移轉實施辦法所訂

之可移入容積，未能配

合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所需以「增額容積」引

導都市空間結構轉

變。為配合及因應臺中

市大眾運輸導向之發

展方向、捷運建設與營

運及場站周邊都市發

展之財政需求，針對大

眾運輸場站周邊地區

及公共建設影響範

圍，以都市計畫變更指

定範圍內以「增額容

積」方式增加容積，引

導都市朝向大眾運輸



導向發展並籌措公共

建設經費，擴大計畫效

益並引導場站周邊緊

湊發展。參酌 107 年 6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營

字第 1070810753 號令

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

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三十四條之三，已明確

規定「增額容積」可排

除於獎勵容積上限之

計算範圍，爰配合修正

第一項、增訂第二項及

修正第三項文字。 

三、為鼓勵都市土地整併

開發，以提高都市土地

使用效率。 

第四十八條之二 以公有

土地為建築基地之全部

供作社會住宅及其必要

附屬設施使用者，該建築

基地得增加建築容積至

一點五倍法定容積。經都

市計畫變更程序者，得再

酌予提高。但不得超過法

定容積之二倍。 

公營事業機構所有

土地供作社會住宅及其

必要附屬設施使用者，準

用前項規定。 

以公有土地為建築

基地之建築物提供六百

平方公尺以上容積樓地

板面積作社會住宅(含相

對應容積樓地板土地持

分)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使

用且集中留設者，準用前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行政法人或機關興

辦社會住宅及必要附屬

設施之土地，準用第一項

規定辦理。 

第四十八條之二 以公有

土地為建築基地之全部

供作社會住宅及其必要

附屬設施使用者，該建築

基地得增加建築容積至

一點五倍法定容積。經都

市計畫變更程序者，得再

酌予提高。但不得超過法

定容積之二倍。 

公營事業機構所有

土地供作社會住宅及其

必要附屬設施使用者，準

用前項規定。 

以公有土地為建築

基地之建築物提供六百

平方公尺以上容積樓地

板面積作社會住宅(含相

對應容積樓地板土地持

分)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使

用且集中留設者，準用前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行政法人或機關興

辦社會住宅及必要附屬

設施之土地，準用第一項

規定辦理。 

配合第四十七條增訂增額

容積，參酌都市計畫法桃園

市施行細則第三十八條規

定修訂第五項。 



依第一項、第二項或

前項增加建築容積者，不

適用相關容積獎勵、增額

容積及容積移轉規定。 

依第一項、第二項或

前項增加建築容積者，不

適用相關容積獎勵及容

積移轉規定。 



 


